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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沂源县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动态管理办法的通知
 源政办发〔2018〕3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沂源县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动态管理办法》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月8日    
 
沂源县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动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沂源县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动态管理，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2006〕17号）、省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发〔2006〕84号)、市政府《关于印发淄博市落实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淄政发〔2006〕72号)、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鲁财企〔2006〕101号）、市水利移民管理局《关于加强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自然变化管理的指导意见》（淄水移〔2015〕41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移民人口直补资金由县财政部门会同县移民主管部门管理。县财政部门主要负责编制后期扶持资金支出预算、移民人口录入信息的复核、资金拨付和管理监督工作；县移民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对纳入扶持范围内的移民人数核定、移民个人档案、项目管理等工作。县公安、民政、人社等部门协助做好移民人口核减的相关工作。相关镇（街道）、村为移民人口动态变化管理的责任主体。
第三条  人口动态管理本着只减不增的原则，2006年7月1日（公历，含7月1日，下同）以后移民户新出生、嫁入、入赘等新增人口不再予以登记。
第二章  核查时间、范围
第四条  在扶持期间，对已登记为移民的人口每年进行四次人口核查。每次核查点为每年的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和12月31日。各镇（街道）于每季度第一个月15日前将上季度核减人员名单报县移民主管部门。
第五条  全县每年第一次核查在4月30日前完成，第二次核查在7月31日前完成，第三次核查在10月31日前完成，第四次核查在下年度1月31日前完成。
第六条  核减范围：经《淄博市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各区县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指标的通知》（淄水移领字〔2007〕1号）和《淄博市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核减部分区县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指标的通知》（淄水移领字〔2011〕4号）批准纳入后期扶持范围的全县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现状人口。
第三章  核减条件
第七条  被扶持移民死亡的；
第八条  被扶持移民户籍迁出移民村的；
第九条  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正式招聘录用的；
第十条  现役军人（含武警）已提干的或符合士官转业安置条件的；
第十一条  被扶持移民收监执行的（管制、缓刑、假释的除外）。
第四章  核减程序、步骤
第十二条  以村为单位进行核查，严格落实村级公示制度，对核减人员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公示期间对核减人员无异议的，由移民所在村村委会提报被核减人员名单及相应的核减证明等材料，加盖村委会公章，并由村书记或主任签名上报各镇（街道）。
第十三条  各镇（街道）对移民村上报被核减的人口进行审核，并通过当地派出所进行户口核实，对核减人员姓名、身份证核对无误后，由镇（街道）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报县移民主管部门。
第十四条  县公安部门负责移民的户籍审核，县民政部门负责移民死亡信息和士官人员身份的审核，县人社部门负责养老保险和军转干部人员身份的审核，县财政部门负责财政供养人员身份的审核。县移民主管部门逐人核实，并将核减信息反馈给各镇（街道），由各镇（街道）对库区移民信息数据进行核减并录入信息系统，由县财政部门审核后发放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直补资金。
第五章  核减资金管理
第十五条  对每年核减的人口所结余的后期扶持资金专账管理，用于移民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扶持。
第十六条  核出的后期扶持资金应当由县财政部门、移民主管部门按国家规定要求统筹安排使用，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第十七条  后期扶持资金要严格按项目预算安排使用，年终结余可转下年度继续使用，结余资金结存期不超过两年。
第六章　备案管理
第十八条  被核减人口情况要建档管理，移民村及所在镇（街道）要在规定时间内按时上报被核减人口。
第十九条  县移民主管部门对上报的被确认核减人口建档立卡、健全档案，并在核减当月上报市移民主管部门。
第七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条  对套取、骗取、冒领或弄虚作假、帮助他人非法获取移民直补资金的，县移民主管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进行认真调查核实，立即追回发放的直补资金，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依法追究责任。
第二十一条  对移民人口动态管理实行举报制度，设立意见箱，公开举报电话。
第二十二条  对群众举报的应被核减而未被核减的人员，县移民主管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认真调查核实。一经查实，立即予以核减并追回多发放的直补资金，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8年2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3年2月16日。《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沂源县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人口动态管理办法的通知》（源政办发〔2007〕116号）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同时废止。
 
 

